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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禹州市亿晟建材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禹州市无梁镇无梁村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李三福

项目名称 禹州市亿晟建材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项目简介

禹州市亿承水泥有限公司年产 100万吨干粉砂浆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为新建项

目，建设地点：许昌市禹州市无梁镇无梁村禹州市亿承水泥有限公司厂区内，该项目于 2021

年 06月 29日取得禹州市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的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项目代码：

2106-411081-04-01-882734），备案企业（法人）全称为：禹州市亿承水泥有限公司，证照代码：

91411081782209289B。

因公司发展经营需要，便于项目顺利开展，该项目在后期交由禹州市亿晟建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建设单位”）负责建设、运营生产等工作，承接禹州市亿承水泥有限公司关于年产 100

万吨干粉砂浆项目前期办理手续的全部成果、责任和义务。

干粉砂浆是在专业工厂进行配料和混合，以散装形式运至工地，加水拌和后即可直接使用

的物料，由于优良的科学配方使其获得了传统砂浆优越的多的施工性能，施工速度及施工效率

明显提高，能够缩短工期。由于其良好的作业性能能够使施工质量提高，施工层厚度减小，节

约材料。施工质量的提高，使的维修返工的机会大大减少，同时可以降低建筑物的长期维护费

用，同时减小资源的消耗、噪声粉尘的污染，有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市场需求量大。

建设项目于 2022年 09月编制完成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2022年 10月编制完成职业病

防护设施设计专篇，2022年 12月完成施工建设后投入试运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24号）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为此，建设

单位特委托河南鑫安利职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禹州市鼎信实业有限公司年产 100万吨干粉

砂浆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工作。

项目组人员 张尔益、崔昌、胡潇泊、韩静宜

现场调查人员 张尔益、崔昌 调查时间 2023.03.12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李三福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崔昌、宋相哲
现场采样、

检测时间

2023.03.31~2023.

04.02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李三福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

现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及检测结果.

用人单位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粉尘、噪声等

检测结果：在生产设备和职业病防护设施正常运行条件下，作业人员接触粉尘有个别岗位不符

合要求，其余均合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

（1）建设项目产生或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



化学有害因素：粉尘（水泥粉尘、石灰石粉尘）。

物理因素：噪声。

（2）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XG1-2019）并参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

险分类管理目录（2021年版）》（国卫办职健发[2021]5号），建设项目可分为“C制造业；C30非

金属矿物质制品业；C302 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综合分析，判定禹州市亿晟建材有限

公司年产 100万吨干粉砂浆项目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3）建设项目各岗位接触总粉尘及呼吸性粉尘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

求；各岗位接触噪声等效连续 A声级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但部分场所接触粉尘

的短时间接触浓度不符合要求。

（4）建设项目采取了防尘、防噪声设施，结合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判断，设置的职业病防

护设施相对合理，部分工作地点防尘设施及防噪声设施效果不佳。

（5）建设项目为作业人员配备有防尘半面罩（KN90），但未配备防噪声耳塞，个体防护用品配

备及使用情况部分符合国家相关规范、标准要求，配备部分有效。

（6）建设项目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辅助用室、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情

况符合国家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职业卫生管理基本符合国家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

（7）建设项目采取了防尘、防噪声设施和措施，结合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分析，建设项目

当前基本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8）通过研究建设项目有关资料，结合现场检测数据和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综合分析后认为，

建设项目在将来正常生产过程中，采取了本报告所提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能够符合国家和地

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建议：

（1）建议建设单位为接触噪声大于 80dB（A）的作业人员增发防噪声耳塞，防护耳塞的 SNR

≥30dB（A）。

（2）建议建设项目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设置相应的警示标识及告知卡；

（3）建议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号）要求，补充完善用人单

位职业卫生监护档案和劳动者个体监护档案，劳动者个体监护档案需一人一档规范放置，并逐

步完善职业卫生档案其他方面。

（4）建议建设单位在袋装装车处增加隔帘防尘设施，以减小装车过程中产生的扬尘。

（5）建议建设单位日常做好地面清理清洁工作以防止地面积尘，在工作过程中产生二次扬尘。

持续性改进建议

（1）按照《关于启用新版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的通知》（国家卫生健康违法职业健康司，

2019年 8月 16日）要求，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之日起 30日内及时申报职业病危害。

（2）建议进一步加强职业卫生培训，要求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人员在进行接害作业时正确佩

戴个体防护用品。

（3）继续加强工作场所职业病防护设施，确保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设施运行有效。

（4）继续加强作业人员的培训教育，确保作业人员都能正确、熟练的使用各类职业病防护设施

和应急救援设施：

（5）建设单位严格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

通知》（国卫办职健函〔2022〕441号）的要求针对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进行培训：

1、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职业病危害防

治基础知识，结合行业特点的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16学时，继续教

育不得少于 8学时。

2、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标准，职业病



危害防治知识，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防控措施，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维护与管理，职业卫生管

理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16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学时。职业病危害监测人员

的培训，可以参照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要求执行。

3、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规基本知识，本单位职业卫生管

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所从事岗位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和防范措施，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的

使用和维护，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与义务等。初次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8学时，继续教育

不得少于 4课时。煤矿接触职业病危害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训，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6）继续加强工作场所防尘及防噪声设施和措施的改进和管理，以更好的保护现场作业人员的

身体健康。

（7）存在外委作业承包给其他用人单位或个人时，应告知承包单位或个人工作场所可能存在的

职业病危害、分布及应采取的防护措施，严格审查承包单位的职业安全卫生作业条件，不得将

存在职业病危害作业承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不符合职业安全卫生条件的作业单位及个人。与

承包单位签订的安全作业合同应包括职业病防护责任的内容，明确双方在职业病防护中的职责，

对承包单位的作业过程、管理措施、人员的个体防护用品配备、职业健康监护等工作进行监督，

发现问题及时督促其改进完善。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1．补充原辅料成分理化性质分析，以及对人体健康危害；

2. 完善职业病防护设施的调查，对符合性和有效性进行分析评价；

3. 完善职业病危害因素超标原因的分析评价；

4. 根据建设单位存在问题提出改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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